
114年跨校跨領域教師教學增能社群
經費核銷與成果報告說明

長庚科技大學



◎執行期程

即日起至114年12月5日止



◎經費及執行說明

1.經費補助額度：20,000元至60,000元，依社群重點項目予以不同補助金額。

2.經費補助項目：講師鐘點費、工讀費(10%上限，基本薪資190元/小時) 、工讀保費、

印刷費、交通費、保險費、材料費、膳食費(經費10%上限)、教學業務費(不得購買圖

書禮券) 、雜支(最高4%編列)。

3.執行期間至少應辦理1場與社群主題相關之教學議題活動(以社群成員為主即可)。

4.社群實施期間，因故(時程、經費、人員)需變更時，請提出變更申請表紙本及電子檔。



◎研習證明
開放活動報名系統則參與之教師可認列該活動時數。

◎社群證書與參與證明
社群於執行期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書、活動歷程檔案及成果電子檔，

經本中心審查確認後，予以核發社群證書。

達成前項之規定者，社群召集人應彙整統計該社群成員之出席情況，出席社群相

關活動達2/3以上者，核可予以核發成員之社群參與證明。

◎核發方式
研習/活動時數依據活動報名系統核發。

社群證書及參與證明於執行期間結束後，由中心統一製作發放電子檔，若需紙本

請向中心提出申請。



◎社群核銷注意事項

1.採每月核銷方式，請於每月5日前繳交前月之單據(例如：6月5日繳交5月份)

因會計室7月底關帳，如當月無法避開辦理活動，請務必於7月12日(三)前

成繳交。

2.請一併繳交「活動單據核銷說明表」，以便釐清項目及受款對象

(如為學校老師請註明NOTES ID)。

3.活動簽到表、議程正本可自行留存，以便檢附於成果報告書內。

4.收據應填寫買受人(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)、日期、品名、金額

(塗改務必重寫一張)。

5.凡“有限公司”皆不得開立免用統一發票或收據。



請於每月5日核銷時附上「活
動單據核銷說明表」。



◎膳食費

檢附資料：

(1)發票/收據(需打統編02612809 )。

(免用統一發票式收據，應有廠商店章統編與私章(如圖一)。

(2)簽到表影本需註明日期時間、符合收據或發票之膳食數量。

(3)購買便當需跨午餐12:30或晚餐17:30，其餘時段僅可購買40元內的點心。

(4)便當每人上限120元/餐，如活動辦理跨越用餐時間滿4小時則160元/人;8

小時280元/人。

(5)線上辦理之活動若需核銷膳食費，一次活動只能核銷一張單據。



附二

圖一.範例

請注意，此為
店章並非免用
統一發票章。

免用統一發票
收據，要蓋免
用統一發票章
(藍)及負責人章
(紅)。

買受人為
長庚學校財團法人
長庚科技大學



單價請勿填寫至
虛線右方，因虛
線右方代表小數
點。

統一發票專用章，
代表此店家有統一
發票，不能開免用
收據。

未蓋負責人私章。



◎印刷費

(112年度起規定若非合約廠商，無論金額大小皆須上簽呈!!!)

＊林口合約廠商：三美、加昕、

宇晨、曜文、臺灣富士全錄。

＊嘉義合約廠商：大興、速美、

太葆。



◎印刷費

(112年度起規定若非合約廠商，無論金額大小皆須上簽呈!!!)

檢附資料：

(1)發票/收據 (需有項目、數量及單價，不可寫一批；需打學校統編02612809)

(2)三估單 (若非合約廠商，須附三估單及上簽呈!!!)

(3)影印文件影本作核銷佐證

(4)不得購買影印卡。



◎講座鐘點費

檢附資料：

(1)個人式收據，請勾選A項：訓練、授課鐘點費(如圖二)。

務必請所得人親簽，禁止代簽。

(2)校外講師1小時2,000元；

校內教師1小時1,000元，需為下班時間17:00之後，且不得為社群成員。

如有助教，則鐘點費為講師的一半。

(3)活動議程影本，需註明活動時間、地點、主題與演講者。



請勿勾選

勾選此項

請講師填寫

如果是校內老師，要記
得填寫NOTES ID。

圖二.範例

注意數字大寫「貳」寫法。



◎諮詢費

檢附資料：

(1)個人式收據，請勾選A項：專家諮詢，請所得人親簽，禁止代簽。

(2)校外專家每次諮詢1,000元~2,500元；

校內教師不得支領諮詢費。

(3)專家諮詢表影本需註明諮詢時間、諮詢內容、專家簽名(可電子簽)

至少諮詢2個問題。

1.本年度針對專家諮詢、顧問費等項目，增訂個人式收據欄位: 執行日期、經費來源、專家/顧問職稱、工作內容等(如圖三)。

2.工作內容不須說明機密部分，僅說明性質例如:統計諮詢、問卷諮詢。



◎諮詢費

1.本年度針對專家諮詢、顧問費等項目，

增訂個人式收據欄位: 執行日期

、專家/顧問職稱、工作內容等(如右圖)。

經費來源由威鴻填寫請留空白即可。

2.工作內容不須說明機密部分，

僅說明性質例如:統計諮詢、問卷諮詢。

圖三



◎交通費(校外人士)

檢附資料：

(1)車票/收據/購票證明/票根等，至少其一。請搭乘者於票根上簽名。

(2)活動簽到表

補充說明：

(1)需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車票實報實銷:台/高鐵來回起訖站須有一方為桃園站；捷運來回起

訖站需有一方為A7或A8站，計程車費不可核銷。

(2)無票根之捷運交通費捷運，可向捷運之站務人員申請購票證明。

(3)商務艙無法全額支付，僅支付普通車廂之費用

→若搭乘商務艙，請於票根上註明僅核銷XXX元(普通車廂之費用)。



◎交通費(校內人士至外參訪)

檢附資料：

(1)車票/收據/購票證明/票根等，至少其一，請搭乘者於票根上簽名。

(2)出差旅費報告表

(3)公出單或公假單(若參訪時間於寒暑假也要附上)

補充說明同校外人士：

(1)需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車票實報實銷:台/高鐵來回起訖站須有一方為桃園站；捷運來回起訖站需有一方為A7或A8站，

計程車費不可核銷。

(2)無票根之捷運交通費捷運，可向捷運之站務人員申請購票證明。

(3)商務艙無法全額支付，僅支付普通車廂之費用

→若搭乘商務艙，請於票根上註明僅核銷XXX元(普通車廂之費用)。



◎材料費

檢附資料：

(1)發票/收據

需有項目、數量及單價，不可寫一批；超過20,000元需進行採購流程，超過10,000元需檢附三估單

(2)購買物品圖樣照片。

(3)社群之相關書籍：檢附書籍之封面影本，書籍皆須檢附固定資產增加單。

(4)社群之相關DVD：請附上DVD封面影本和固定資產增加單。

(5)社群活動之獎勵品：餅乾糖果、文具等。(上述物品金額單價不能太高、少量並檢附簽收單)





◎教學業務費

檢附資料：

(1)發票/收據 (需打統編02612809 )

(2)不得購買圖書禮卷，僅能編列與教學相關之費用，

例如：軟體開發費、資料檢索費、潤稿費等。

(3)相關佐證說明：

◆資料檢索費〉檢索內容

◆潤稿費〉前及後的修正內容

(4)如購買物品，需檢附圖樣；若為獎勵品需製作簽收單(含活動名稱、物品名稱、領取人)。



◎雜支(含文具、郵資)

檢附資料：

(1)發票/收據(需打統編02612809)

(2)郵資：購票證明並於購票證明上註明收件地址、收件者及用途等，若資訊過

多可額外製表填寫。

(3)文具類應為耗材，不能購買剪刀、印台、削鉛筆機、訂書機等非耗材類物品。

如發票上未顯示出購買物品為何，請用鉛筆寫上購買之品名；需有項目、數量

及單價，不可寫一批。

(4)印花不能核銷，請勿購買。



◎成果報告
繳交期限：113年12月5日前，含紙本及電子檔。

1.社群人數僅為社群成員，不含參與活動之人數。

2.成果產出：教案(材)、數位影片、論文或創新課程設計等，請盡量以圖片佐證。

3.請一併繳交「授權同意書」，供本中心作為成果宣傳與推廣之使用。

4.申請人需親筆簽名。

◎其他宣達事項
1.社群之預期目標，成果產出應與申請書一致，如未達成之項目，須另說明原因。

2.教師社群成果展將依「跨校跨領域教師教學增能社群補助辦法」執行，社群召集

人及成員須配合參加。



感謝您仔細閱讀!

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


